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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侯 静

相信肯定有人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夜深
人静之时，一个人戴着口罩走在街头，靠近
路边停放的车辆，手臂快速扬起再放下，然
后立即走向下一辆车，继续重复这一动作。
他们不是在窥探什么，也不是要破坏车辆，
而是往车上贴小卡片，上面或是“同城约
会”等涉黄信息，又或是“网络刷单”等其
他信息。他们之所以如此，为的是挣上一点

“辛苦费”，但实则已经成为犯罪帮凶，可能
要受到刑事责任追究。

据媒体报道，2025 年 8 月，辽宁省沈阳
市公安机关某派出所接到市民反映，称停在
小区周边的车辆总会被贴上涉黄涉诈的小广
告。公安机关调取监控视频，发现一个模糊
的身影连续几天在小区出现，他背着双肩包
在每辆车旁短暂停留、弯腰、张贴，动作十
分娴熟。随后，民警蹲守在该男子经常出现
的小区附近，于凌晨时分将正在张贴小广告
的张某抓获。在张某家中，民警查获打印机
1台、未张贴的涉诈小广告 1000 余张。

据张某交代，他最近手头有点紧，想挣
点 “ 快 钱 ”， 通 过 聊 天 软 件 认 识 一 个 境 外

“老板”承诺只要贴了卡片就给钱。随后，
张某开始了卖力工作，他白天在家打印贴
纸，晚上出门贴广告，每贴完一张都需要

“视频打卡”，贴的地点、数量等全部由上家
决定。卡片的内容都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

“钓鱼链接”，一旦扫码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在张某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大量的“上
班打卡”视频，足迹涉及沈阳多个行政区。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街头巷尾的“牛皮癣”小广告之所以让
人们深恶痛绝，不仅仅在于它影响市容美
观，更在于其中不少是“陷阱”，稍微放松
警惕就可能导致钱财受损。就像张某这般，
为了些许蝇头小利，大量粘贴涉诈小广告，
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犯罪提供帮助，这背后
可能就有不少人信息失窃、上当受骗，其受
到刑事责任追究实在是咎由自取。

不管是网络链接也好，还是线下卡片也
罢，只要是来路不明的东西，都要对其保持
警惕之心，切莫因一时好奇或贪念作祟听之
信 之 ， 背 后 必 有 重 重 套 路 相
候。当然，对我们来说，看到
张 某 这 般 人 出 没 ， 也 不 能 麻
木不管，随手打上一个报警电
话 ， 就 有 可 能 让 很 多 人 保 住

“钱袋子”。
（本期坐堂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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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永强
刘潮杰 袁鎏薇

一份未经审批的租赁合同，持续
数年流入个人账户的“租金”，百余亩
集体土地使用权被悄然转让……河
南省淅川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受贿
案时顺藤摸瓜，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一
起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近日，经
该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非法转让土地
使用权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
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3 万
元。

2024 年 11 月 30 日，淅川县纪委
监委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某乡老田村党支部书记李某采取
留置措施。2025 年 1 月 13 日，淅川县

检察院应邀依法介入。
“在审查受贿案证据时，我们发

现某矿业公司向李某支付的款项除
列明‘工资’外，还有多笔大额资金往
来，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办案检察
官介绍说。

检察官顺藤摸瓜，对资金流向进
行溯源追踪，一份签订于 2020 年的

《山坡土地租赁合同》浮出水面——
李某将老田村一组数百亩集体土地
出租给某矿业公司用于采矿，至 2023
年 1月已收取租金 42万元。

2019 年底，作为招商引资项目的
某矿业公司经理找到李某商讨承包
山地开矿事宜，承诺给李某一定回
扣。李某没有经过村民大会讨论便
一口答应，并与对方当场签订了《山

坡土地租赁合同》。作为回报，某矿
业公司每月以工资名义向李某的妻
子转账 5000 元，直到 2023 年 1 月群
众举报，公司才停止转账。同时，李
某还通过签订“阴阳合同”，即向群众
公布的承包费要低于合同中约定的
承包费，从中攫取差价。

一个村支书为何能擅自出租数
百亩集体土地？土地用途是否符合
法规？检察机关将上述线索向监委
反馈并监督公安机关核查。

经淅川县自然资源局精准测绘
认定，李某实际转让土地使用权达
162亩，且并非合同所称的“山坡地”，
其中包括近 20 亩耕地、128 亩灌木林
地、其他林地、农村道路、坑塘水面
等，土地类型敏感、生态功能重要。

此时，某矿业公司已在部分耕地上建
设了工房、堆放矿渣，部分林地被毁，
造成生态损害。

为夯实证据，检察机关多次赴
县、乡政府及自然资源部门调取土
地档案，证实该土地转让未经县级
政府批准，未办理任何变更审批手
续；同时，引导公安机关调取老田
村“两委”会会议记录，证实李某
转让土地未履行“四议两公开”程
序，属于个人行为。检察官还实地
走访村民，固定了李某违法转让土
地使用权的关键证人证言。

2025 年 1 月 17 日，淅川县检察院
认为李某已涉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
权 罪 ，启 动 立 案 监 督 程 序 。 1 月 19
日，淅川县公安局对李某涉嫌非法转

让 土 地 使 用 权 案 立 案 侦 查 ，3 月 27
日，侦查终结后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4 月 27 日，淅川县检察院对李某
以涉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非国
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的全部指
控，对李某作出有罪判决。

该案审结后，淅川县检察院与当
地乡政府、县有关职能部门就案件暴
露出的村干部私自签订土地出租合
同、矿业公司未办理土地变更手续等
问题进行会商，督促招商企业合规经
营，提升服务企业发展质效。9月，涉
案矿业公司已与村民签订了合法的

《山坡土地租赁合同》，并依法变更了
土地用途手续，进入合规经营新阶段。

集体土地“租金”长年流入个人账户
河南淅川：从一起受贿案挖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中案”

驾驶人究竟是谁驾驶人究竟是谁？？
——————————————————————————————————————————————————————————————检察机关通过交通事故仿真模拟破解一起交通肇事案检察机关通过交通事故仿真模拟破解一起交通肇事案““谜团谜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史兆琨史兆琨

办案检察官经全面审查，发现该
案存在多个疑点，其中之一是当事人
言词证据前后反复。

据了解，案发后，永年区公安分局
交警大队事故科民警对尹小亮进行了
9 次询问，尹小亮的陈述前后变化极
大。在前两次询问中，尹小亮均称案发
时自己处于副驾驶位，而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时表示案发时车辆是他在驾
驶，但在随后的数次询问中又称陈兴
旺是驾驶人。与此同时，陈兴旺的说辞
也极不稳定，起初称自己是肇事车辆
驾驶人，之后却称自己并没有驾车。

疑点之二是司法鉴定报告存在
矛盾。

原永年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
室出具的痕迹检验分析报告认为，结
合陈兴旺体表情况和车辆痕迹综合
分析，陈兴旺不具备驾驶人特征。经
尹小亮申请，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
所重新进行鉴定，认为尹小亮在事故
发生时处于驾驶人位置。这也是前述
交警大队认定尹小亮负事故主要责
任的主要依据。

此后，随着案件发展，又出现一份
受邯郸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永年大队委
托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与交通事
故责任认定书的结论截然相反：不支
持事发时尹小亮处于驾驶人位置。

为探寻真相，办案检察官在调取
案件现场照片、车辆照片、人体损伤
照片、病案材料、医学影像片等材料

审查后，与法医、司法鉴定机构共同
进行研究。

“为进一步引导公安机关查明肇
事车辆驾驶人，最高检将该案交办河
北省检察院。其间，我们对省、市两级
检察院进行持续跟踪指导。”劳娃告
诉记者，他们经研判认为，该案在补
充收集小轿车 3D 扫描等材料后，可
以通过交通事故案件仿真模拟判断
肇事车辆的驾驶人究竟是谁。

在最高检指导下，河北省三级检
察机关强化成伤机制分析，根据肇事
车辆右前挡风玻璃破碎、向内凹陷，
而左前挡风玻璃仅有裂纹的实际情
况，结合驾驶人在遇到车辆追尾时向

左打方向盘进行避险的行为，按照车
内人员受惯性影响身体向右侧挤压
的客观规律，认定副驾驶位置乘坐人
员与车辆车顶向内变形处接触造成
损伤的可能性很大。

为进一步确定尹小亮的左眼伤
情是否是在副驾驶位置处形成，最高
检普通犯罪检察厅指导河北省检察
机关协调重新鉴定事宜。

重新鉴定后的结论认为，尹小亮
的损伤特征支持其在车辆碰撞时处
于副驾驶位置，不支持处于驾驶人位
置。这一鉴定意见与此前的鉴定意见
相互印证，强化了陈兴旺是驾驶人的
证据链条。

10 年前发生的一起交通肇事案，因当事人陈述反复、鉴
定意见矛盾、证人证言不一致，案情曾一度扑朔迷离。

该案历经无罪判决、抗诉后发回、存疑不诉、申诉复查等，最
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推动下，通过交通事故仿真模拟等技
术手段，揭开事实真相，还被害人以公道，让犯罪者受到应有的
法律制裁。9月下旬，记者深入办案一线，采访了这起案件背后
的故事。

一场车祸引发的“罗生门”

多维度论证揭开驾驶人之谜

永年区检察院向案件有关证人了解案发情况。

对于案件当事人言词证据的前
后反复，检察机关后来查明，作为陈兴
旺的叔伯兄弟，油脂工厂大股东陈某
平作为中间人进行了“运作”，表示尹
小亮的全部医药费由陈兴旺支付，说
服尹小亮替其顶罪。该案办理过程
中，陈某平突然去世，相关医药费的赔
付未能兑现，导致尹小亮翻供。

“河北省三级检察机关会同当地
公安机关对案件多次进行分析研究，
紧紧围绕案件矛盾点，明确补证方
向，确定调查取证重点。”河北省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普通犯罪检察部副主
任范卫国告诉记者，2024 年 7 月，河
北省检察院复查认为，依据新的鉴定
意见及其他在案证据，足以排除合理
怀疑，认定陈兴旺为交通肇事车辆驾
驶人，应依法提起公诉。于是，河北
省检察院向永年区检察院提出纠正
意见。后永年区检察院撤销原存疑
不起诉决定，依法对陈兴旺以涉嫌交
通肇事罪提起公诉。

今年 2月 26日，法院以交通肇事
罪判处陈兴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陈兴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6
月 12日，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与此同时，尹小亮虚假供述其
为肇事车辆驾驶人的行为，已严重扰
乱司法秩序，涉嫌包庇犯罪。2025 年
4 月 7 日，检察机关对其依法提起公
诉，尹小亮将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劳娃告诉记者。
纵观尹小亮申诉案的办理，不仅是

对个案的纠偏，更是对检察监督如何穿
透专业壁垒、坚持不枉不纵的诠释。

在公安机关最初认定尹小亮为
驾驶人时，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发现证
据存在矛盾，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在一
审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后，检察机关依
法提出抗诉；最高检在接到当事人申
诉后，高度重视，全面审查证据，引导
采用交通事故仿真模拟等技术手段，
构建起环环相扣、排除合理怀疑的严
密证据体系。

面对“真假驾驶人”“鉴定结论冲
突”等复杂局面，检察机关采取“形
式+实质+专业”三层次审查模式：在
进行形式审查时，重点核查鉴定机构
资质、鉴定人签名、送检材料完整性等
形式要件，发现结论为陈兴旺不具备
驾驶人特征的《痕迹检验分析报告》
上，两名鉴定人均没有签字，在未能补
正的情况下，依法予以排除，没有作为
定案的依据；在深度实质审查过程中，
重点核查鉴定意见的论证过程，发现
尹小亮在驾驶座位置的意见主要依
据车内留有血迹的位置，并增设尹小
亮事故后必然大量出血的前提，但该
增设前提无证据支撑，结论无法自圆
其说；在邀请专家辅助审查时，听取最
高检法医、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
的意见，探索更权威合理的取证方式。

不枉不纵捍卫司法公正

▲办案人员和鉴定专家现场做侦查实验。

图①邯郸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就伤情鉴
定咨询专家意见。

图②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及
专业技术人员对案件进行讨论。

①①

②②

时间回到 2015 年 11 月 17 日那
个飘着雨的夜晚，在河北省邯郸市
永 年 县（2016 年 9 月 更 名 为 永 年
区），4 个人相约一同吃晚饭——某
油脂工厂股东陈兴旺（化名）、该厂
工人尹小亮（化名）以及在该厂卸货
的杜某强和赵某强，4 人一起喝了
点酒。

饭后，杜某强和赵某强先行离
开 。 当 晚 11 时 许 ，陈 兴 旺 驾 小 轿
车载着尹小亮离开。车辆沿永年
县永河线由西向东行驶至龙曹村
路 口 东 侧 时 ，追 尾 撞 到 前 方 道 路
一侧停放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尾部。事故造成尹小亮左眼外伤
破 裂 致 萎 缩 摘 除 ，经 鉴 定 构 成 重
伤 二 级 。 陈 兴 旺 也 受 了 伤 ，但 伤
势较轻。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显示，案发时，尹小亮血液中的酒
精 含 量 为 183mg/100ml，达到醉酒
标准。陈兴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未
被检测记录。

事故发生后，交通警察大队出
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车
辆驾驶人尹小亮醉酒驾驶机动车，
在雨天夜里上路行驶过程中没有降
低行驶速度，且没有按照操作规范
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尹小亮负事故主要责任。

据悉，这一认定依据的是鉴定
机 构 出 具 的 一 份 鉴 定 意 见 ：陈 兴
旺 的 伤 情 很 轻 ，尹 小 亮 的 伤 情 较
重，事故车辆损坏严重，且驾驶位
旁的车门内饰板和驾驶座位下部
左 侧 的 血 为 尹 小 亮 所 留 ，车 内 前
排右侧、副驾驶座位及靠背，右侧
及靠背均未发现血样痕迹。综合
分 析 认 为 ，尹 小 亮 的 伤 情 符 合 事
故发生时乘坐于车辆前排驾驶位
置所形成。

对此，尹小亮及其家属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提出异议，并向邯郸

市永年区检察院提出控告。

永年区检察院受理尹小亮控告交警
违法行为案后，向永年区公安分局交
警大队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通知其
纠正这一认定错误。

随后，永年区公安分局撤销尹
小亮涉嫌危险驾驶案，对陈兴旺涉
嫌交通肇事案立案侦查。永年区法
院审理该案后，陈兴旺被判无罪。
对于这一结果，检察机关提出抗诉，
邯郸市中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
回重审。

审查起诉期间，永年区法院建
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2019 年 8 月
8 日，永年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
由申请撤回起诉，并作出存疑不起
诉决定。

尹小亮不服该决定，逐级向检
察机关提出申诉，邯郸市检察院、河
北省检察院均维持原不起诉决定。
尹小亮仍不服，最终向最高检提出
申诉。

2021 年 4 月 26 日，该案被移
送至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办
理。该厅办案检察官、最高检
检 务 督 察 局 副 局 长 劳 娃（原
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
高级检察官）调取卷宗材料，
对全案进行审查后认为，该
案需要查明的关键事实是当
时究竟谁是肇事车辆驾驶人。


